
 

海洋及沙灘賽須知  

 惡劣天氣或海面情況處理：比賽當日發生以下情況，賽事將會取消或延期，請留意電台廣播 

 開賽前兩小時天文台發出黃色暴雨警告或以上訊號、一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當日賽事即

告取消； 

 在比賽期間天氣突然轉壞，大會將按照當時情況作出決定，屆時請留意大會廣播。 

 

 身份辨別： 

 屬會–各參賽者必須佩帶已被本會確認的屬會競賽泳帽參

賽，在召集時必須佩帶好。 

 運動員– 

 編號：參賽者須自行在召集前寫上個人救生手冊

編號於左右上臂，編號順序由上而下，如圖一所

示。每個數字的高度不得小於 3cm 

 證件：各參賽者必須在召集時出示救生記錄手冊

或附有相片的身份證明文件正本，供工作人員核

對，否則不獲准出賽。 

 比賽器材： 

 使用大會器材–有部份比賽器材將指定由大會供應，包括救生浮標、奪標棒及接力棒。另外，大會

將可借出海浪艇、槳及海浪板予各參賽者作為比賽之用。在每次比賽完成後屬會必須安排一位器材

助理員立即將借用的器材歸還到起點，詳情見下段“屬會器材助理”。 

 使用非大會器材–參賽者可使用合規格的海浪板及海浪艇(規格見競賽手冊)，但使用前須給予大會

之“器材檢察及管理” 驗證，未獲批准之器材將不得使用，或使用未經批准的器材將被取消資格。 

 大會不提供之比賽器材–屬會競賽泳帽及蛙鞋(規格見競賽手冊)，必須由參賽者自行安排，大會將

不會提供借用服務。 

 屬會器材助理–由於大會只能提供海浪板及艇各一套，所以有關板及艇賽事完成後，借用之器材必

須立即運返起點，讓下一組參賽者使用。另一方面，剛完成比賽的運動員必須要守候在終點處，等

候結果及登記，不能擅自離開終點，因此借用之器材必須安排一位器材助理跟進器材運返起點之工

作，該助理不得是已召集及準備參賽的運動員。是次賽事將有專責工作人員監察屬會器材歸還情況，

如有發現多次延遲歸還的情況，本會將有機會採取行動。 

 

  



 全能賽及全能接力賽次序：  1. 游泳  2. 海浪艇  3. 海浪板 4. 跑步 

 限時項目：部份項目將實施時間限制，未能在指定時間內完成賽事，將被取消資格，項目如下 

 

 

 

 

 

 更換運動員： 是次賽事不設更換運動員之申請，惟個別運動員於比賽前因受傷或不適，並得到醫

生之證明，方可提換將之申請，申請將會交予總裁判考慮，申請不代表必定批准。 

 接力賽名單申報：請於每日賽事三十分鐘前填妥表格 C004A並交到司令台，逾時遞交概不受理。 

 賽道安排：以抽籤形式進行，當運動員到達賽事的起點區，由發令長進行抽籤程序。 

 開賽時間：賽程表所列出的“開賽時間”為初步預算，正式比賽時間將以當日比賽進度而調整，請各運動

員提前到達比賽場地進行召集。 

 召集及預賽進入決賽之原則 

 “第一次”或“最後召集”將以大會宣佈為準，凡錯過最後召集者，將不能參加比賽。 

 召集後若不多於八隊報到，則直入決賽，不須進行預賽，預賽缺席者，將喪失該項目的參賽資格。 

 每個組別最快的隊伍將可進入決賽，預賽進入決賽之人數則視乎實際參賽人數而定。 

 決賽安排：錦標賽總分將計算第一至第十六名，因此預賽首十六名之運動員，須分別進行決賽 A(預

賽前八名之成績)；及決賽 B(第九至十六名之成績)。 

 

 獎 勵 

 團 體 

 總錦標–總得分最高首六隊。 

 男女子團體–各隊伍男或女子組之得分將獨立計算，模擬救生反應賽成績不計算在內。男子組

或女子組累積得分較高之隊伍將取得團體獎，男子組及女子組之首六名將可獲獎座乙個。 

 發展盃 - 總得分最高首六隊。 

 以上各獎項泳池賽事、海洋及沙灘賽事總成績分開計算。 

 個人 / 隊際項目 – 冠、亞、季軍得獎者各可獲獎盃乙個。首八名得獎者可獲頒發證書乙張。 

 計 分 

名 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得分 20 18 16 14 13 12 11 10 
 

名 次 第九名 第十名 第十一
名 

第十二
名 

第十三
名 

第十四
名 

第十五
名 

第十六
名 

得分 8 7 6 5 4 3 2 1 

 

比賽項目 男 女 

海洋全能賽 20 分鐘 22 分鐘 

海浪板速度賽 8 分鐘 10 分鐘 

海浪艇速度賽 8 分鐘 10 分鐘 

海洋全能接力賽 20 分鐘 22 分鐘 


